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使用

（20141222 修订）》的相关规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做如下修订：  

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可以决定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6 个月。 

（四）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如适用)。 

（五）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明确同

意的意见。 

上述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 2 个

交易日内报告深交所并公告。 

第二十三条 董事会可以决定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月。 

（四）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如适用)。 

（五）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出具明确同意

的意见。 

上述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在 2 个交

易日内报告深交所并公告。 

第二十四条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应披露以下内容： 

(一)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资金的

时间、金额及投资计划等。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四)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

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六)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四条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应披露以下内容： 

(一)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资金的

时间、金额及投资计划等。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四)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

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五) 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六)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10%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时，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

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第三十四条 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

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二）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应当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按照深交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九章、第十章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经董

事会审议后，应当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1）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时间、

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3）投资产品的名称、发行主体、类型、额度、

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预计的年化收

益率（如有）、实现保本的风险控制措施等； 

（4）产品发行主体提供的保本承诺； 

（5）董事会对投资产品的安全性及满足保本要

求的具体分析与说明； 

（6）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明确

第三十四条 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一）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

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二）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应当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按照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九章、第十章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

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拟对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经董事

会审议后，应当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1）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包括募集时间、

募集资金金额、募集资金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3）投资产品的名称、发行主体、类型、额度、

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预计的年化收益

率（如有）、实现保本的风险控制措施等； 

（4）产品发行主体提供的保本承诺； 

（5）董事会对投资产品的安全性及满足保本要求

的具体分析与说明； 

（6）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明确同



同意的意见。 

（四）公司拟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一定额度内对超

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经董事会审议后，应当

披露本节第 3 条第（1）项、第（2）项、第（6）

项内容，同时还应当披露授权现金管理的投资额

度、品种、期限、范围等内容，并按本节第 3 条

第（3）项、第（4）项、第（5）项规定在定期

报告中披露现金管理的进展和执行情况。 

 

意的意见。 

（四）公司拟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一定额度内对超募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经董事会审议后，应当披露

本节第 3 条第（1）项、第（2）项、第（6）项内

容，同时还应当披露授权现金管理的投资额度、品

种、期限、范围等内容，并按本节第 3 条第（3）

项、第（4）项、第（5）项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现金管理的进展和执行情况。 

（五）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

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上市公司应当及时

披露，提示风险，并披露为确保资金安全所采取的

风险控制措施。 

第三十七条 公司单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金额达

到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超募资金总额的30%

的，应事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三十七条 除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外，公司单次实际使用超募资金金额达到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超募资金总额的 30%的，应事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